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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 學業預警及課後補強輔導辦法 

95年11月6日95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5年12月15日95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04月2日9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6年05月28日95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09月27日96學年度第1學期臨時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12月14日96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5月15日96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10 月 05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12 月 11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5 月 24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2 月 8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3 月 15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12 月 9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2 月 12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05 月 26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12 月 09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10 月 07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建立學業預警及輔導學生機制，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各授課教師依需求，於學期初依上學年度學生學習概況，擬定課後

補強輔導計畫，並於開學後第5週前，或期中考後2週內將該計畫交

教務處。此項書面計畫應包含下列項目：補強科目（原則上以必修

課為優先）、授課人員、授課期間及輔導對象等。 

第 三 條 各授課教師需於本校行事曆第六至十二週上網勾選學業成績不理

想之學生，註冊組於行事曆第十二週結束時關閉系統並於三日內統

計學業預警學生名單[期中考成績三科(含)以上或必修科二科(含)

以上被勾選之學生]，通知法定代理人，並將名單同時提供給課務

組及系所主管。 

1.課務組須於期中考週公告課輔助理之申請。 

2.生輔組於預警登錄結束後通知導師，導師須於收到生輔組通知

二週內主動聯繫預警學生進行輔導，並至學校系統以線上方式

填報導師輔導學生記錄表。經導師與系/所主管關心瞭解後，如

認為應提供專業諮商輔導者，須於收到生輔組通知二週內轉介

諮商中心。 

第 四 條 各教學單位於開課前，除於課堂上宣布開課訊息外，仍須經由公開

管道（含單位佈告欄書面公告及電子公告）進行公告。 

第 五 條 各授課教師自行公告輔導時間（Office Hours），鼓勵同學們善加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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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本校補救教學輔導對象為大學部學業成績欠佳之學生。 

第 七 條 本校補救教學輔導每班至少5人(含)以上為開課原則。 

第 八 條 為顧及輔導學生之學習情況，若同時有多科不及格之狀況，原則上

以不超過二門輔導課為限。 

第 九 條 本校補救教學輔導時間為每學期之課餘時間，每科每週擇固定一至

兩天，每次2小時為原則，若遇假日則應調動時間。 

第 十 條 課輔教學助理於每次上課時須請學生簽到，無特殊原因未到者，將

另函通知導師及授課教師俾於了解原因。 

第十一條  本校補救教學輔導地點由課務組統一安排，為一般教室或各系之討

論室。 

第十二條 本校課輔教學助理為大學部高年級或研究所之學生，並符合以下條

件者： 

1.大學部學生學業成績總平均在全班排名前30%，或曾修習該輔導

課程且成績在全體修課同學前30%者或經授課老師推薦；研究所

學生前一學期平均成績80分以上者，但研一上學期不在此限。 

2.操行成績80分以上或經導師推薦者。 

3.無重大違反校規情節者。 

第十三條 課輔教學助理遴選及工作時數上限規範 

 

一、課輔教學助理遴選需符合本辦法第十三條基本條件，由授課教 

師自行遴選。 

 

二、工作時數：係依據申請教師提出申請之工作時數需求說明，經

教務處審查後分為以下四類核給： 

 

1. A 類：工作時數每週以 5 小時為原則，每月最高上限 20小時。 

2. B類：工作時數每週以 4 小時為原則，每月最高上限 16 小時。 

3. C 類：工作時數每週以 3 小時為原則，每月最高上限 12小時。 

4. D 類：工作時數每週以 2 小時為原則，每月最高上限 8 小時。 

5. 具體時間分配得由教師與課輔教學助理協商訂之。 

6. 每一位課輔教學助理至多擔任兩門課程工作，或每人每月工作總 

時數合併計算後總計不得超過博士生 44小時為限；碩士生以不 

超過 30小時為限；大學部學生以不超過 20小時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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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本校課輔教學助理每小時之輔導費，依當年預算訂定。 

第十五條 課輔教學助理皆應出席本校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所舉辦之教

學助理一般性培訓課程，若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四小時之一般性培

訓課程，則於規定期限後停止發給工作酬金，直到完成後才恢復發

給，但已停發之工作酬金不再發回。 

第十六條 課輔教學助理每次上課必須確實填寫教學日誌，教學日誌中應包含 

本次上課重點、上課時間、地點、參與輔導同學姓名，並請輔導

同學簽名後，再由原授課教師簽名後繳回教務處。 

 

第十七條 每科目請定時、定點實施補強教學，並配合教學單位不定時拍照紀 

錄。 

 

第十八條 課輔教學助理的職責為教授輔導課程、考核輔導同學、解答問題、 

填寫教學日誌及追踨輔導學生狀況。助教如無故缺席，將通知推

薦老師及導師，並應辦理補輔導；課輔教學助理如需離職，應於

兩週前提出申請，且辦理課業進度交接。 

 

第十九條 原授課老師應提供課輔教學助理相關之教材與測驗題；申請輔導課 

程教師應配合於課堂上公布輔導教學資訊，包含時間、地點、課

輔教學助理姓名等。如輔導課程出席率不理想，申請輔導課程教

師應深入瞭解狀況，並採取配套措施以提升出席率：包含與需接

受輔導學生懇談、鼓勵需接受輔導學生出席輔導課程、設計配套

措施鼓勵學生接受輔導等。 

 

第二十條 輔導課程如無學生出席，課輔教學助理等候三十分鐘後可自行離 

開；如連續三次或累積六次均無學生出席，該輔導課程自動取消。 

 

第二十一條 擔任每門課程之課輔教學助理請依本辦法配合執行，並於每月5

日前繳交上一月份之教學日誌至教學單位及課務組留存。課輔教

學助理每月工讀金，由教務處依據輔導教學實際執行狀況統一造

冊核發。 

第二十二條 每一課程於學期結束後，需由授課教師進行課輔教學助理考核評

量，表現優良之教學助理得參加本校優秀教學助理遴選，悉依｢

慈濟大學優秀教學助理遴選及獎勵辦法｣辦理。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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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亦同。 


